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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华北地区航空安全生产指标达标考核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更好地督促辖区民航各企事业单位落实安全生产的主体责

任，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强化航空安全生产管理，实现华北民航高质

量发展的目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国民用航空安全奖

励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结合民航华北地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华北地区从事民航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事业单

位，包括运输、通用航空（分、子）公司、机场（集团）公司、华北空管

局、中国航油华北公司、中航信、校飞中心以及具有一定规模以上的保障

单位。  

    第三条 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第四条 定义 

   （一） 严重违反民航法律法规的行为，是指发生事故后未按规定及时

报告、超过许可范围经营或运行、在不满足条件下组织生产、关键岗位人

员资质不符合要求等行为。  

   （二） 事故的定义按照《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CCAR-396）规

定执行，事故等级划分综合《生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 493

号令）的标准后由管理局确定。  

     

第二章 考核方法 

     第五条 管理局安委会负责审定地区航空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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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实施计划，研究处理安全考核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和事项。 

    第六条 管理局航安办每年根据民航局下达的行业安全管理目标，结合

工作实际，拟定本地区的年度安全管理目标，报管理局安委会审核。 

第七条 管理局年初与区内各民航企事业单位签订《年度安全生产责任

书》（见附件 1）。根据民航局要求，在华北地区运行的企事业单位的分公司，

由其总公司与其所在地管理局签订责任书。 

第八条 每年 1月 5日前，管理局航安办和各监管局组织实施对区内各

民航企事业单位上一年度航空安全生产指标达标情况的考核，并上报管理

局安委会；管理局安委会对考核结果进行审核，最终确定考核结果。 

 

第三章 考核结果的应用 

第九条 根据考核结果，管理局对完成年度航空安全生产指标的单位给

予通报表扬，并提出给予单位法人（负责人）奖励的建议（见附件 2）；对

未完成航空安全生产指标的单位给予通报批评。 

第十条 管理局在全区范围内通报考核结果。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考核实施单位、部门，应对考核记录和考核过程中形成的各

种文件进行整理归档，并妥善保管。保存年限依据档案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授权航安办负责对本办法进行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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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安全责任书样件 

           2．奖励金额确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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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航 空 安 全 责 任 书 
 

（xxxx 年度） 

 

 

 

 

 

 

 

 

 

 

中国民用航空华北地区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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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安全责任书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民航局安全规

章，确保行业安全工作目标的实现，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与辖区

内航空公司、机场公司、华北空管局、飞行校验中心、中国民航

信息集团公司和中国航油华北公司等单位签订《航空安全责任

书》，条款如下：  

    一、xxxx 年航空安全工作目标  

      1．…… 

      二、安全责任 

      1. …… 

      三、奖罚原则 

      1． …… 

      四、其它 

      …… 

      本责任书自 xxxx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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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法人代表（负责人） 

XX 公司负责人 

 

 

 

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负责人  

  

 

 

 

XXXX 年 X 月 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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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安全奖励金额确定方案 

  奖励金额分为基本奖励金额和调整后奖励金额。基本金额的确定

按照保障单位的运行风险、保障量和安全状况进行分类。  

    一、奖励原则 

  综合考虑企事业单位的运行风险和业务量，从二维的角度进行评

价。从航空安全风险程度划分依次划为航空公司、空管、机场、油料、

其他保障单位，如航信。  

    二、奖励的额度 

  奖励额度综合考虑区内各航空企事业单位的生产规模、完成的任

务总量以及达标情况而确定，金额在 5-30万之间。 

  奖金共设六个档次，逐次递减，六个档次的具体划分如下：  

等级 奖金 运输航空 通用航空 机场 其他企业 

一档 30 万 一类公司    

二档 25 万   一类机场 首都机场集团华

北空管局 

三档 20 万 二类公司   内蒙古机场集团、

中航信 

四档 15 万 三类公司  二类机场 华北油料 

五档 10 万 四类公司 一类公司 三类机场 规模保障单位 

六档 5 万  二类公司 四类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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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企事业单位档次的确定  

    （一）运输航空公司分类，以年度飞行小时作为分类标准  

    1、一类公司：国航；  

    2、二类公司：区内运输航空（分、子）公司，飞行小时量排名

前 30%的企业；  

    3、三类公司：区内运输航空（分、子）公司，飞行小时量排名

前 70%的企业；  

    4、四类公司：区内其他运输航空（分子）公司。  

    （二）通用航空分类，以飞行小时和起降架次作为分类标准，两

者权重各占 50%。  

    1、一类公司：飞行小时和起降架次之和排名前 30%的公司；  

    2、二类公司：其他通用航空公司。  

    （三）机场单位的分类，以机场起降架次作为分类标准  

    1、一类机场：首都国际机场；  

    2、二类机场：区内机场起降架次排名前 25%的机场；  

    3、三类机场：区内机场起降架次排名前 50%的机场；  

    4、四类机场：区内其他机场。  

    四、奖励金额的确定  

    根据年度安全考核结果，提出发放奖励金额建议（奖金自筹）。  

    五、奖励金额的公布  

    最终奖励金额经管理局安委会审核通过后，以电报或者文件通知

各企事业单位。  




